
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云南恩捷新材料

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

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独立董事，在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，基于客观、

独立的立场，对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《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

转让框架协议》的独立意见 

目前公司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胜利精密”）

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，待公

司完成对交易标的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尽职调查、审计和评估后，交

易双方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和进一步协商谈判情况确定，公司会将正式股权转

让协议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，最终具体内容以交易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。

本次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《关于苏州捷力新能

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》，有利于积极推进公司在锂电池隔膜行业

的布局，从而提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全体股

东的利益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《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

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》的事项。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

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关于公司风险投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

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

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红塔塑胶厂区“退二进三”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塔塑胶”）

原厂区进行“退二进三”事项。因云南省玉溪市政府及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管理委员会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、调整城市功能布局，要求位于玉溪市高新区南

片区部分工业企业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工作，通过转型升级工作提升企业发展空间，

同时实现片区生产、物流企业退城入园，工业企业搬迁后，可根据相关政策利用

腾出的厂房和土地按照城市规划要求申请土地性质变更，并进行包括商业地产、

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开发建设，提升城市品位。红塔塑胶厂区自 1996 年竣工

至今已有二十余年，目前正位于当地政府“退二进三”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的玉溪

市南片区区域内，因此，公司及红塔塑胶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，将现有 BOPP 薄

膜项目按要求迁出该规划区域，搬迁至玉溪市高新区九龙工业园区内，并按照当

地政府城市建设规划要求，对原厂址地块的土地性质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，

该事项仅为公司配合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工作所作出的安排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

该事项而变更为房地产投资，公司将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为前提，后续对该项目

进行审慎、合理的可行性分析及处理安排。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事项涉及风险投资，目前公司已制定《风

险投资管理制度》，进一步规范公司因上述事项产生的风险投资行为，明确了风

险投资的决策权限、责任部门及责任人、决策流程等，以达到强化风险投资管理

和监督，有效地控制投资风险。红塔塑胶厂区“退二进三”事项及公司《风险投

资管理制度》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相关批准和授权合法、合规、有效。上

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产生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未改变。因

此，我们同意上述风险投资相关事项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红塔塑胶厂

区“退二进三”事项须经公司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   王平          卢建凯        宋昆冈 

 

 

二零一九年八月四日 


